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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情况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曹永贵先生持有的

公司 78,617,000 股股份于 2020 年 2 月 13 日 10 时至 2020 年 2 月 14 日 10 时在广
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
公开拍卖，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融颐 6 号股票收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以最高应价竞得拍卖标的“曹永贵持有的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78,617,000 股股票”。

以上有关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2020 年 2 月 15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04）、《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09）。

公司于近日获悉，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融颐 6 号股票收益权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收到深圳中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2019）

粤 03 执恢 662 号之二】，深圳中院就本次公开司法拍卖事宜出具了相关裁定，裁定
如下：

1、 解除对被执行人曹永贵持有的金贵银业（证券简称：“ST 金贵”， 证券代码
002716）质押股票共 78,617,000 股的冻结；

2、 将被执行人曹永贵持有的金贵银业 （证券代码 002716） 质押股票共
78,617,000 股以人民币 175,117,795.16 元的价格强制转让给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中融一融颐 6 号股票收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所有。

上述财产过户时转让双方应缴交的一切税、 费及其他费用均由中融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中融-融顾 6 号股票收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负担。 中融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中融一融颐 6 号股票收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应持本裁定自送达
之日起 30 日内到主管部门自行办理产权过户手续。 本裁定书送达后立即发生法律
效力。

二、股东权益变动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曹永贵先生持有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314,470,479 股， 占公司

总股本的 32.74% ， 于 2020 年 2 月 18 日通过司法裁定划转所持公司股份

30,6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9%）至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过户完成后
曹永贵先生持有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283,870,47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56%；中融
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融顾 6 号股票收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未持有公司
股份。

本次所拍卖股份完成股权过户手续后， 曹永贵先生持有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205,253,47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37%，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中融国
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融顾 6 号股票收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将持有公司人
民币普通股 78,617,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19%。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根据深圳中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发布的《竞买公告》和《竞买须知》

等有关规定，结合本次公司收到《执行裁定书》等实际情况，该拍卖事项后续尚需办
理股权变更过户手续，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2、经核实，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本次所拍卖股份完成股
权过户手续后，其将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3、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曹永贵出具的《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和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深圳中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
2、曹永贵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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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坏账准备和预计负债及存货跌价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召开的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
提坏账准备、预计负债及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基于谨慎性原则，为了更加真实、准
确地反映公司的资产与财务状况，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相关规定，
公司针对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可能存在回收风险的预付账款计提坏账准备、非
标保理业务计提预计负债以及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提坏账准备
（一）本次计提坏账准备的范围和总金额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永兴县长鑫铋业有限责任公司、郴州市锦荣贸

易有限责任公司、郴州市旺祥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郴州市金来顺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郴州市联祥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永兴县富兴贵金属有限责任公司、永兴县富恒贵金
属有限责任公司、郴州市祥荣凯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郴州市富智汇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的预付账款账面价值及预付账款转至其他应收款合计为 315,819.62 万元，单项按
60%计提坏账准备，共计提 189,491.77 万元。

（二）本次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和确认标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鉴于上述供应商银行账户冻结，经营陷于停

顿状态，已无法正常履约，预计上述供应商继续供货及预付款项回收存在较大的难
度，出于谨慎性原则，考虑到可能会对 2019 年净利润产生影响，单项按 60%计提坏
账准备。

在 2019 年第三季度已经计提了坏账准备 107,060.74 万元的基础上（详见公司
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披露的《关于计提坏账准备及预计负债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137），本次针对上述供应商预付账款补充计提坏账准备 82,431.04 万元，具体
情况如下表：
涉诉供应商预付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客户名称 借/

贷
2019.9.30账面

价值
2019.12.31账面

价值

计
提
比
例

计提坏账准备
金额 已提部分金额 补提金额

1

永兴县长
鑫铋业有
限责任公
司

借 150,092,811.16 60
% 90,055,686.70 90,055,686.70

2

郴州市锦
荣贸易有
限责任公
司

借 309,883,201.83 779,753,748.46 60
% 467,852,249.08 185,929,921.10 281,922,327.98

3

郴州市旺
祥贸易有
限责任公
司

借 540,514,436.69 539,639,226.69 60
% 323,783,536.01 324,308,662.01 -525,126.00

4
郴州市金
来顺贸易
有限公司

借 71,679,779.74 138,682,149.55 60
% 83,209,289.73 43,007,867.84 40,201,421.89

5

郴州市联
祥贸易有
限责任公
司

借 36,368,924.13 60
% 21,821,354.48 21,821,354.48

6

永兴县富
恒贵金属
有限责任
公司

借 327,623,636.22 332,623,636.22 60
% 199,574,181.73 196,574,181.73 3,000,000.00

7

永兴县富
兴贵金属
有限责任
公司

借 257,538,808.48 229,189,449.16 60
% 137,513,669.50 154,523,285.09 -17,009,615.59

8

郴州市祥
荣凯贸易
有限责任
公司

借 154,849,376.23 343,748,162.87 60
% 206,248,897.72 92,909,625.74 113,339,271.98

9

郴州市富
智汇贸易
有限责任
公司

借 122,256,345.07 608,098,070.07 60
% 364,858,842.04 73,353,807.04 291,505,035.00

小计 1,784,345,584.2
6

3,158,196,178.3
1

1,894,917,706.9
9

1,070,607,350.5
6 824,310,356.43

二、对非标保理业务确认预计负债
（一）本次预计负债的范围和总金额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非标保理业务涉及的部分供应商郴州市锦荣贸

易有限责任公司、郴州市旺祥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永兴县富恒贵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郴州市金来顺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永兴县富兴贵金属有限责任公司、郴州市联祥贸
易有限责任公司、郴州市富智汇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郴州市祥荣凯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的剩余未归还的本金合计为 93,440.23 万元，共计提 68,460.94 万元。

（二）本次确认预计负债的方法和标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鉴于公司与部分供应商非标保理业务均已被

资金方起诉，公司将承担清偿责任，目前上述诉讼均未判决，考虑到可能会对 2019
年净利润产生影响,出于谨慎原则考虑对上述涉诉非标保理业务可能承担的清偿责
任，公司对非标保理业务诉讼不同阶段适当调整计提预计负债比例，已判决、待二审
裁定、已强制执行诉讼事项按 100%计提，已起诉尚未判决诉讼事项按原 60%计提。

在 2019 年第三季度已经计提预计负债 36,354.14 万元的基础上（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披露的《关于计提坏账准备及预计负债的公告》），本次针对上述
供应商非标保理业务补计提预计负债 32,106.8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非标保理计提预计负债明细情况：

序
号

业务到期
日 业务单位 业务

品种

业务
本金
（万
元）

剩余未
归还本
金（万
元）

诉讼情况 供应商 计提比
例

计提金额
（万元）

1

2018-12-1

雪松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原中江信托）

保理

5,600 1,328.23

已起诉，尚
未开庭

郴州市锦荣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60% 796.94

2018-12-1 3,525 3,525 郴州市旺祥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60% 2,115.00

2018-12-
30 2,150 2,150 郴州市锦荣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60% 1,290.00

2018-12-
30 1,225 1,225 郴州市旺祥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60% 735.00

2019-1-20 1,240 1,240 郴州市锦荣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60% 744.00

2019-1-20 820 820 郴州市旺祥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60% 492.00

2019-2-22 1,290 1,290 郴州市旺祥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60% 774.00

2019-2-22 1,920 1,920 郴州市锦荣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60% 1,152.00

2019-2-28 820 820 郴州市锦荣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60% 492.00

2019-2-28 540 540 郴州市旺祥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60% 324.00

2 2019-5-5 联储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保理 4,840 4,840 已起诉，尚

未开庭
郴州市锦荣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60% 2,904.00

3

2018-12-
25

重庆海尔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

委贷 6,180 1,292

已强制执
行

郴州市锦荣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100% 1,292.00

2019-1-9 保理 3,000 3,000 永兴县富恒贵金属
有限责任公司 100% 3,000.00

2019-1-9 保理 3,000 3,000 郴州市旺祥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100% 3,000.00

4 2018-12-
21

重庆市金科商
业保理有限公

司
保理 3,000 900 已起诉，尚

未判决
郴州市金来顺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 60% 540.00

5 2019-6-19
常嘉融资租赁
（上海）有限公

司
保理 9,900 9,900 已起诉，尚

未开庭
郴州市旺祥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60% 5,940.00

6

2019-3-24

保利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保理

5,000 3,500

已判决

郴州市旺祥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100% 3,500.00

2019-4-1 5,000 5,000 永兴县富兴贵金属
有限责任公司 100% 5,000.00

2019-4-1 10,00
0 10,000 已判决 郴州市旺祥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100% 10,000.00

7 2018-9-26 广州海印保理
有限公司 保理 3,000 200 待二审裁

定
郴州市联祥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100% 200.00

8 2020-6-3 中原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 保理 5,000 5,000 已判决 郴州市富智汇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 100% 5,000.00

9 2020-2-9
安昇（天津）商
业保理有限责

任公司
保理 4,000 3,550 已起诉，尚

未开庭
郴州市锦荣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60% 2,130.00

10

2021-11-
22

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湖南分公

司

保理

8,400 8,400

已起诉，尚
未判决

郴州市祥荣凯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 60% 5,040.00

2021-11-
21 2,000 2,000 郴州市祥荣凯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 60% 1,200.00

2021-11-
21

18,00
0 18,000 郴州市富智汇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 60% 10,800.00

合计 / 93,440.2
3 / / / 68,460.94

已计提 / / / / / 36,354.14

补计提 / / / / / 32,106.80

三、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一）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范围和总金额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半成品、委托加工

物质出现的减值迹象进行了全面的盘点、清查、分析和评估，基于谨慎性原则，对
可能发生的存货减值损失计提减值准备 。 公司 2019 年度计提存货减值损失
6,329.88 万元。

（二）本次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方法和确认标准
公司 2019 年期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

取或调整存货跌价准备。 直接用于销售的库存商品，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
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 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 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
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确定
其可变现净值。 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
较低的存货， 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
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
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存货》、根
据公司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进行计提。

因 2019 年期末电铅价格大幅下降，且受公司诸多不利因素影响，公司产品产
量下降，加工成本增加，公司判断该项资产存在减值的情形，公司存货期末可变现
净值低于账面成本的，按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本期计提数额为 6,329.88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 1：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存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表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2,812,322,669.4
3

2,812,322,669.4
3 1,990,584,048.14 1,990,584,048.1

4

在产品 476,719,503.99 45,529,444.2
9 431,190,059.70 1,468,533,808.58 393,432.23 1,468,140,376.3

5

库存商
品 42,306,798.51 6,432,922.62 35,873,875.89 60,938,070.64 1,681,280.91 59,256,789.73

半成品 987,082,205.23 15,336,107.8
9 971,746,097.34 986,567,755.04 1,924,959.03 984,642,796.01

委托加
工物资 1,385,295.75 1,385,295.75 8,564.71 8,564.71

合 计 4,319,816,472.9
1

67,298,474.8
0

4,252,517,998.1
1 4,506,632,247.11 3,999,672.17 4,502,632,574.9

4

表 2：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情况表

项 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期末数
计提 其他

在产品 393,432.23 45,136,012.06 45,529,444.29

库存商品 1,681,280.91 4,751,641.71 6,432,922.62

半成品 1,924,959.03 13,411,148.86 15,336,107.89

小 计 3,999,672.17 63,298,802.63 67,298,474.80

四、本次计提坏账准备、预计负债及存货跌价准备的审批程序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坏账准备金额为 82,431.04 万元，全年累计计提金额为 189,491.77 万

元；本次计提预计负债金额 32,106.80 万元，全年累计计提金额为 68,460.94 万元；
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6,329.88 万元。 预计上述事项将减少公司 2019 年度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约 264,282.59 万元，减少公司 2019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约 264,282.59 万元。

本次计提坏账准备、 预计负债及存货跌价准备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
审议通过。 公司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金额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 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准。

五、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坏账准备、预计负债及存货跌价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坏账准备、预计负债及存货跌价准备依据充分，能够公

允地反映公司资产及财务状况，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准确、
可靠，更具合理性。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计提坏账准备、预计负债及存货跌价准备
事项。

六、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计提计提坏账准备、预计负债及存货跌价准备是基于会计

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制度等相关规定，并履行了相
应的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坏账准备、预计负债和存货跌价准备后，财务报表能够更
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一致同意公司本次计提坏账准
备和预计负债及存货跌价准备事项。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计提坏账准备、预计负债及存货跌价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和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相关规定；计提坏账准备、预计负债及存货跌价
准备后能客观公允地反映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相关
规定的资产和盈利情况。 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同意本次计提坏账准备、预
计负债及存货跌价准备事项。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29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
裁兼财务总监唐爱平先生提交的辞职报告， 唐爱平先生因其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
司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唐爱平
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唐爱平先生辞职后，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人数
少于最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唐爱平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
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一、聘任公司财务总监
根据公司提名委员会提名，现提请聘任邓爱民先生担任财务总监，任期与本届

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2 月 29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独立

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29 日
附件：
邓爱民先生简历：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1 年生，财务专科学历，

会计师。 1991 年至 2003 年，毕业分配到永兴县粮食局基层粮站任助理会计、主管会
计。 2003 年 2 月至 2008 年任临武县贵安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任财务主管。 2016 年任
云南金平县福瑞达矿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17 年至 2019 年任云南省腾冲市瑞土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腾冲市经纬矿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邓爱民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中小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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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副总裁兼财务总监辞职

及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了法院送达的
《民事裁定书》（2019）鄂 01 民初 9275 号、《民事判决书》（2019）渝 0112 民初 18281
号。 关于上述诉讼事项进展情况如下：

一、案件一的诉讼情况
1、诉讼当事人
申请人：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2、案由：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3、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及其他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8 日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新增诉讼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2020-007）。
4、案情最近进展
公司已收到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鄂 01 民初 9725

号，裁定如下：
查封、 冻结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银行存款 43,880,400 元或相应价

值的财产。 本裁定立即开始执行。
二、案件二的诉讼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重庆市金科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被告：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市金来顺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曹永

贵、许飞洋
2、案由：合同纠纷
3、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及其他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在
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新增诉讼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2019-130）。
4、案情最近进展
公司已收到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 渝 0112 民初 18281

号，判决如下：
（1）被告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向原告重庆市金

科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支付应收账款债权本金 9,151,250 元；
（2） 被告郴州市金来顺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对被告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

司所承担的本判决第一项所确定债务中不履行部分承担回购责任， 由被告郴州市
金来顺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五日内向原
告支付回购款 (回购款的计算方式为应收账款债权本金 9,151,250 元减去被告郴州
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已支付的应收账款数额)；

（3）被告郴州市金来顺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向原告重庆市

金科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支付截至 2018 年 12 月 25 日的融资利息 5 万元；
（4）被告郴州市金来顺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本

判决生效后 10 日共同支付原告重庆市金科商业保理有限公司逾期利息(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的逾期利息为 230,311.111 元；从 2019 年 7 月 1 日起，以尚欠的应收账
款本金 9,151,250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15%的标准计算至融资款项付清时止，利随
本清)；

（5）被告郴州市金来顺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支付原告重庆
市金科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律师费 10 万元；

（6）被告曹永贵、许飞洋对本判决第二、三、四、五项确定的被告郴州市金来顺
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7）被告郴州市金来顺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履行了本判决第二、三、四、五项确定
的义务或者被告曹永贵、许飞洋承担保证责任后 ,原告重庆市金科商业保理有限公
司享有的与之相应的对被告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债权(回购金额
与应收账款债权的折算比例为 1:1) 转回至被告郴州市金来顺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从而免除对被告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就该笔应收账款债权向原告重庆市
金科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支付责任；

（8）驳回原告重庆市金科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84,098 元 ,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 42,049 元，保全申请费 5,000 元，合计 47,049
元，由被告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市金来顺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曹永
贵、许飞洋负担。

三、对公司的影响
针对上述诉讼事项，公司高度重视，将配合有关各方提供证据资料，积极主张

公司权利，充分保障并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本次诉讼事项会对公司的正常运行和经
营管理造成一定的影响，如不能尽快解决上述冻结事项，预计将会对公司本期利润
或期后利润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四、风险提示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并将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民事裁定书》（2019）鄂 01 民初 9275 号
2、《民事判决书》（2019）渝 0112 民初 18281 号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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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通知于 2020 年于 2 月 23 日以电话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
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表决与现场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8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
董事 8 人。

会议由董事长曹永贵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就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
本次会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计提坏账准备和预计负债及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
内容： 公司《关于计提坏账准备和预计负债及存货跌价准备的公告》 刊登于

2020 年 2 月 29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该议案。

独立董事对本次计提坏账准备和预计负债及存货跌价准备发表了独立意见，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 2020 年 2 月 29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非独立董
事副总裁兼财务总监辞职及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公告》。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该议案。
独立董事对聘任公司财务总监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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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

知于 2020 年 2 月 23 日以电话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 于 2 月 28 日在郴州市苏仙
区白露塘镇福城大道 1 号金贵银业科技园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
监事 3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共 3 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柏龙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关于计提坏账准备和预计负债及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
内容： 公司《关于计提坏账准备和预计负债及存货跌价准备的公告》 刊登于

2020 年 2 月 29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该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计提坏账准备、预计负债及存货跌价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和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相关规定；计提后能客观公允地反映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相关规定的资产和盈利情况。 该事项的决策
程序合法合规，同意本次计提坏账准备、预计负债及存货跌价准备事项。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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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2019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
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
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9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6,117,237,290.13 10,656,583,961.06 -42.60%

营业利润 -2,706,426,151.92 177,756,713.61 -1622.55%

利润总额 -3,393,822,365.04 174,931,874.95 -204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06,322,080.66 118,435,039.84 -2976.11%

基本每股收益（元） -3.55 0.12 -3058.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9.74% 3.21% -172.9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0,603,329,035.45 11,719,662,468.15 -9.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16,119,861.79 3,697,478,063.92 -91.45%

股本（股） 960,478,192 960,478,192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0.33 3.85 -91.45%

注：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同比分别下降 1622.55%、2040.08%、2976.11%和 172.95%，主要原因是：1、
本报告期内，有色金属铅、铜、锑、铋等市场价依旧处于低位，公司电铅及综合回收
产品毛利率下降；2、公司部分供应商出现了严重的资金流动性困难，因未及时偿还
资金，涉诉讼案件不断发生，且与公司大部分的业务合作处于停滞状态，供应商继
续供货及预付款项回收存在较大的难度，部分供应商的预付账款存在减值迹象，公
司基于谨慎原则，对部分供应商的资金往来计提了 18.95 亿坏账准备；3、公司与部
分供应商涉及非标保理业务的已被资金方起诉，公司可能承担清偿责任，考虑到可
能会对公司 2019 年度净利润产生影响,出于谨慎原则考虑，公司对上述涉诉非标保
理业务可能承担的清偿责任，计提预计负债 6.84 亿元；4、由于部分金属价格下跌，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本报告期，基本每股收益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上年同期分别
下降 3058.33%和 91.45%，主要是主营业务收入下降、电铅及综合回收产品毛利率
下降、计提大额坏账准备、预计负债以及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3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2019 年年度业绩预告公

告》 中预测的业绩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亏损 230,000 万元至

345,000 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为亏损

340,632.21 万元，在前次业绩预测范围内。
四、备查文件
1.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

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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